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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本接受与解释的角度来看，情感、风格与修辞三种之间的关系，近似
于皮尔斯提出的解释项三分之关系。情感作为第一性的情绪解释项，具有普遍性与模
糊性，贯穿于符号衍义过程的各个环节;但情感在衍义过程中最终还是会具体化为第二

性的能量解释项，也即风格。二者的转换过程是符号所连接的对象从直接对象转向动
力对象的过渡过程。而修辞作为第三性的逻辑解释项，既是符号文本的构筑规则也是

解释规则;它往往以解释习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而这种习惯即为风格中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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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style) 是语言、文学与艺术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词源上讲，
风格一词源于拉丁语的“stilus”，原指罗马人的一种书写器具，常常被用来表示
书写或说话的表达方式，具有特色的用词风格，或特定民族、时期、文学形式、个
人特性因素所造成的特定表达方式，也即通常所谓的“文体风格”。直到文艺复
兴时期，才慢慢进入视觉领域，将此语义进一步套用于艺术、建筑等领域，变成
“艺术风格”这一特定词汇。

然而纵观中西学术文献有关于风格的讨论，就会发现不同论者在该术语的
内涵及其覆盖的基本领域这一核心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其中最为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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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的即为风格与修辞、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边界问题。三者在不同语境中可
以替换使用，但在文本建构与接受层面上，三者之间处于何种关系则是一个难以
说清的问题。本文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项三分理论入手，尝试厘清这三者之
间的关系。

一、风格、情感与修辞

首先，是风格与修辞之相互关系，不少论者提出风格属于修辞学的一部分。
这一论证路径遵循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传统。把风格视为一种修辞策
略，最早起源于公元 100 年德米特里乌斯 ( Demetrius) 所著的《论风格》(On
Style ) ，该书论述了简朴、庄严、修饰、刚强四类演说风格，并说明了四类风格对
说服效果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不难发现，把风格视为修辞的一部分，是以“说
服”为核心的传统修辞学，强调体裁对修辞效果的重要作用。如亚里士多德指
出，知道我们该说些什么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怎么去说，其中最重要的即是
“表达的适合方式是什么? ( 演讲? 诗歌? 散文?) ”〔1〕。显然亚里士多德这里说
的是体裁的修辞效果，就此开启修辞学中对文体体裁的关注。而后，西塞罗的
“三风格体”、朗加勒斯( Longinus) 的“崇高体”、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的“基
督风格”等学说，使得体裁研究成为了语言文学风格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国内学界把“stylistics”翻译为“文体学”，显然是受到体裁—修辞这一
理论路径的重大影响。然而，数字时代的到来，符号媒介变得越来越多元，文字
体裁也变得越来越边缘;呈现符号文本的媒介，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之下，已经超
越体裁成为更为重要的风格要素。依然坚持风格学的体裁研究传统，似乎有点
自我设限。更为重要的是，若把视域扩展到非语言符号文本，风格作为一个附加
性符码的总集合，其涵盖的范围明显比体裁要广泛得多。从体裁入手探究风格，
是以语言文本为范畴的，因此一旦脱离语言符号，这一框架便变得不太适用。

其次，是风格与情感之相互关系。情感风格标记在语言表达和交流之中最
为明显，比如同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语气，就会产生不同的主观情感，进而对
文本的意义接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被称为现代风格学创始人的瑞士语言
学家巴依( Charles Bally) ，便宣称风格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有机语言中表达事
实的情感内容”，即研究语言如何表达人的感觉以及语言事实又如何反过来作
用于人的感觉。他指出: “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即我们的想法和感情; 思想是
由理智成分和情感成分按照一定比例组合而成的，因此表达思想的语句也会含
有同样比例的这两种成分”〔2〕。他把这两种成分分为“概念性思想”和“非概念
性思想”。概念性思想涉及的是话语的信息或内容成分; 非概念性思想是感性
的，涉及的是语言符号的表达层面，而这是风格学研究的对象。他举例道，“我
的牙很疼。”“哎呦! 我的牙，疼死了!”这两句话，尽管表达信息一致，但其情感
色彩或曰非概念性思想是不同的。而这也就是这两句话之间的风格性差异〔3〕。

应当说，巴依所开创的，以探究语言符号表达层面的情感因素为基础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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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框架，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他的理论从内容信息层面与表达层面这
两个维度，对风格分析和传统的语义分析进行了剥离。例如，都是拍摄一个苹
果，用黑白颜色呈现，与用彩色呈现，所表达内容一样，但意义恐怕很不一样。同
样，相同的语句，用升调表达与用降调表达，意义也很可能不同。并且，巴依对语
言风格两种效果的讨论，点明的是风格附加符码对社会和个人文化的联系方式。

然而，情感风格学依然具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厘清的地方。首先，情感属于风
格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风格就等同于情感; 巴依将风格等同于情感，显然
是缩小了风格学研究的理论范围。风格作为“语言的情感内容”，且把“语言的
理性成分和情感成分分开”，实际上很难作为一条严格标准进行分析。因为，许
多词汇自身就携带情感色彩，并不取决于所包含的情感成分; 并且，在具体的语
境下，许多看似“理性”的词语自身包含情感因素。情感因素常常混杂在符号表
意从发送到接受的各个环节，很难将其进行剥离。

更为重要的是，内容与情感表达之间如何区分。巴依认为，作为风格的情感
来自于内容，是内容的组成部分。这等于是把风格归属到文本之内，让风格问题
成为了情感修辞与文本写作或表达技法的问题，模糊了风格分析与文本分析、修
辞分析的边界。赵毅衡教授指出，“八月秋高风怒号”一句的确充满了强烈的情
感色彩，但“风怒号”实则是文本自己的修辞编码，并不属于风格的范畴;当说话
者用悲情的口吻念道此句诗词时，作为情感的风格才由此显现出来。同样，以巴
依自己所列举的例子为例:“我的牙很疼。”“哎呦! 我的牙，疼死了!”这两句话，
实际上皆为文本自身所携带的情感信息。因此，已经被编码进入到文本的情感
意义，并不属于风格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现有关于风格、情感和修辞的讨论，基本是站在文本发
送者或文本建构层面来讨论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符号文本及其伴随
文本所组成的全文本中，必然包含了情感、风格以及修辞这三类要素。差别在于
这三类要素落在不同的文本区间，例如风格作为附加符码的总集合往往落在伴
随文本之中，如副语言、标点符号、标题等。情感因素则跨越文本与伴随文本之
间，部分作为语义要素编织进文本中，部分作为附加符码因素显现为风格。而修
辞作为文本的建构手段，则存在于全文本中。

但是，站在文本建构层面，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会如此清晰明了。因为我们
无法准确断定文本发送者的意图。例如小说《局外人》接近零度的写作风格，表
现主角的麻木和冷峻，唤起的是读者的惊恐，解读出的附加性情感因素比文本自
身所携带的还要多。因此，从文本出发，常常出现的困境就是上述三种因素混杂
为一团。为此，本文借助皮尔斯符号学中的解释项理论，从文本解释层面出发，
对于三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厘清。

二、情感与情绪解释项

根据皮尔斯符号三分理论，任何符号都由再现体( 符号) 、对象以及解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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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解释项可以被视为符号对接受者所产生的一种效力或意义。而皮尔斯进
一步提出，解释项自身也可根据现象学三性原理，再次分为三类，即情绪解释项
( emotional interpretant) 、能量解释项( energetic interpretant) 以及逻辑解释项( log-
ic interpretant)〔4〕。它表明符号对接受者所造成的三种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
认为，从文本解释层面来看，情绪、风格与修辞大致等同于皮尔斯提出的情绪、能
量和逻辑解释项。

符号文本的情感要素，是文本对接受者所产生的情绪解释项。皮尔斯是这
样描述情绪解释项的特性的:“符号自身会产生一种感觉( feeling) 。这种感觉几
乎总是存在，以至于我们将其解读为我们了解符号适合意指效力的证据; 不过，
其中的事实基础往往非常薄弱。我将这种感觉称为‘情绪解释项’( emotional in-
terpretant) ……在某些情况下，它就是某些符号能够产生的唯一意指效力”〔5〕。
为此他举例道，某人在听完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后所留下的整体感觉，就是符号所
产生的情绪解释项。

皮尔斯的情绪解释项这一概念很好地说明了情感、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情感作为第一性，是普遍性与模糊性的结合。所谓普遍性，是指情感存
在于任何符号文本及其传播过程之中，其主要功能是带给符号文本一种辨识之
感( feeling of recognition) 。因此，相较于风格与修辞，情感对于文本接受者来说
是最直接的一类符号效果。因此，皮尔斯又把情绪解释项视为符号自然产生的
一种“完全不能拆分的效力”，即一种“存在于其不能拆分的原始整体中的，与直
接性相关的可能效力”〔6〕。

符号文本的情感因素之所以是直接的、普遍的，是因为它在大部分时候与符
号的直接对象( immediate object) 相关联。直接对象是被符号自身所再现的内容
或事物，因此它是内在于符号过程之中的，这也是情感与风格之主要区别所在。
情感主要与文本自身所指的内容相链接，是文本自身对解释者产生的影响。换
言之，它是解释者在符号解释过程中，对符号文本所产生的最直接感觉。因此，
前文所述“八月秋高风怒号”这句，它有情感是因为文本直接所指的对象———
“秋高”“风怒号”———对解释者产生的直接效果。但此句不一定具有风格，因为
风格作为第二性，需要调动的是解释者的动力对象以及间接经验。此点，笔者将
在下一节详谈。

其次，情感作为第一性，除了具有普遍性以外，它还具有模糊性。因此情绪
解释项能够使解释者对符号文本产生出辨识感，但这种辨识感相当模糊。这是
因为符号之第一性的获得，不是通过判断和理解，而是靠直观〔7〕。

根据皮尔斯的论述，它仅仅是我们对符号的一种直观感觉;但这种感觉使我
们知道某种符号是存在的，是符号所产生的那种最初感觉〔8〕。因此，相对于风
格或修辞，情感只是接受者感知与解释符号文本的起点与基础。正是因为情感
所带来的这种模糊的辨识之感，所以给解释者对符号意义之解释框定了大致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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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情感作为第一性的普遍性与模糊性，决定了情感本身可以落在文本内
部，也可以落在伴随文本之中，这取决于解释者的解释与判断。文本内容层面的
情感要素，如前文所述，是文本内容或者语义要素给解释者带来的直接感觉。情
感也可落在伴随文本层面，例如口语表达中的各类副语言，如语气、语调、各类姿
势语，都携带着各类情感因素，受话人可以根据发话人的这类风格标记，调节谈
话内容或表达方式。或者在书面语表达的标点符号、黑体、标红等。如安妮宝贝
在其小说中，非常喜欢使用句号而甚少使用逗号，这样的写作特征并由此形成的
安妮宝贝写作风格，很难让读者忽略。

最后，任何符号解释过程都是从模糊向清晰转换的动态过程，也即从第一性
向第三性过渡的过程〔9〕。这表明随着解释过程的推进，符号文本所产生的情
感，它作为第一性的情绪解释项，必然会向第二性乃至第三性转换。换言之，第
一性的品质必须通过第二性的事实呈现出来，否则我们就无法完全认识第一
性〔10〕。因此，情感必然可以转换为风格，也必然可以在最后成为文本建构的一
种基本修辞法则。当然，符号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能出现情绪性成为某个
符号文本的主导特征。也即当情感成为皮尔斯所谓的“唯一意指效力”，它便会
呈现出强烈的意动性特征。

三、风格与能量解释项

风格是符号文本所产生的，作为第二性的能量解释项。皮尔斯指出，“一段
协奏曲的演奏是一个符号，是因为它表达了或试图表达作曲家的音乐观念;而这
些音乐观念却往往只存在于一连串的感觉之中”，这种感觉就是该符号的情绪
解释项〔11〕。然而，“如果一个符号要进一步产生出更深一层的意指效力，那么，
它则需要借助情绪解释项这一媒介; 并且这种进一步的意指效力将会卷入更多
的意指行为。我将这种意指行为称为‘能量解释项’( energetic interpret-
ant) ”〔12〕。

作为情绪解释项的情感因素，其主要作用在于使解释者对符号有辨识之感;
而作为能量解释项的风格，则在于实在地激起解释者内在的努力或外在的努力。
因此，相对于情感，风格要素则更多与符号文本的动力对象( dynamic object) 关
联起来。动力对象是符号过程以外的间接经验、知识储备以及社群文化元语言
等。皮尔斯认为: 动力对象“不能被符号表达，而是通过其他符号，或通过间接
经验，或通过符号指示解释者如何发现它而与符号连接起来”〔13〕。

因此，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文本、动力对象与文本解释者之间的具体关联方
式。它作为第二性的概念，是符号文本对解释者所产生的实际效力，需要调动的
是解释者在符号过程外部与周围的诸种间接经验。总体来看，任何符号文本之
风格形成，取决于如下两种联系方式。

第一种是，符号自身所携带的文本附加符码，也即通常所谓的伴随文本。如
口语表达中的语气，语调，变体，情感，文本中的标题，装帧，色彩，标点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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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风格要素使解释者不但要对符号自身进行理解，而且要解读这些文本附加
因素给符号表意所造成的具体影响。这也是皮尔斯为何把能量解释项视为一种
“施行效力”( effect of exertion)〔14〕的原因之所在，因为它作为第二性，必然会对
符号解释者造成实在的具体影响。在此意义上说，风格取决于解释者对符号伴
随文本的能动性解读与互动。

同样，承载符号文本的媒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附加符码，影响着
解释者对符号文本风格的判定与接受。近年来，呈现符号文本的媒介，在媒介技
术的发展之下，已经超越体裁成为更为重要的风格要素。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提
出“媒介文艺学”〔15〕“符号媒介学”〔16〕，实际上已经注意到媒介已取代体裁或文
体成为最重要的一类风格要素而存在。如唐小林教授所述，“媒介是符号携带
意义的感知部分。意义媒介化是符号成为符号的前提，也是文本成为文本的先
决条件。媒介特点决定叙述体裁，叙述类型就是媒介类型。媒介隔开经验世界，
使纪实与虚构有了可能”〔17〕。

媒介作为风格，是媒介自身的质地及其形式特征决定影响着符号文本的解
码与编码方式。因此，即便是同一类型体裁，媒介不同，文本建构与传播的方式
也可能非常不同。同样是新闻报道，即便内容一样，报纸新闻与网络新闻在风格
表现上会非常不同。同样是小说，传统小说与网络小说的写作方式、写作风格会
很不同:网络小说的超长篇幅，开放性结构，以及超链接写作等，决定着其独特的
表现风格。同样，当媒介影响过于强大，也会逐渐变成一种社群所共识的体裁固
定下来，如网络新闻、网络小说，现已成为重要的体裁类型。

第二种是，围绕在符号周围的或符号过程之外的语境附加编码，也正是皮尔
斯所谓“动力对象”的核心含义所在。这就需要调动解释者自身的社群文化经
验、历史及相关知识背景。因此，诸如历史风格( 巴洛克、洛可可，现代主义，后
现代主义等) ，国别与民族风格，文化风格，理念或流派风格等，对这些风格的接
受，都必然要与解释者所处的语境及其间接经验相关联，并且具体依靠符号文本
外的语境或元语言体系支持。

因此，社会学符号学者霍奇( Robert Hodge) 与克雷斯( Gunther Kress) 正基于
上述理由，把风格定义为“元符号”( meta － sign)〔18〕。他认为，风格作为元符号，
贯穿于社会文化所有的符号文本之中，包含文学、艺术、建筑乃至日常生活意义
活动的方方面面，其功能在于维持一个社群与其他社群的差异性、保证它的内聚
力，并表明其社群价值或意识形态。具体来说，社群文化的任何交流与传播形
式，都需要一些风格标记，这些标记共同体的内部成员提供身份认同和内聚力，
并使之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因此风格本身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这类元符号往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作为“整体风格”或“总主题”这一类设
计或图像概念而存在〔19〕。例如，某个酒店的整体可以以“地中海风格”“法国风
格”“西班牙风格””“中式风格”为主题;某个时装秀可以是“希腊风格”“西西里
风格”“先锋意识”“二十年代怀旧”; 某个城市广场或建筑的设计可以是“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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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安”“亨利摩尔”“禅意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覆盖各种符号的原型元符号，它
们作为风格指导各环节设计的“元设计”。

最后，风格作为第二性，暗示着情感、风格及修辞之间进行转换的可能性，风
格是情感与修辞的中介。第二性是实际性与决定性，是符号与解释者之间所产
生的一种实在效力。因此，具有模糊性的情感要素，必然会经由具体的符号文本
中被实例化，进而被具体化为风格。同样，带有规则性的文本修辞，它作为第三
性，也可以经由风格化处理被具体再现出来。

例如作者充沛的情感，经由某个或某类符号文本及附加符码，被接受解释成
作者强烈的个人风格。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流派，也需要某个或一批具体作品
作为代表。言语修辞中所谓的“英雄体”“雄辩体”等也需要被落实于具体的诗
歌或演讲文本中。因此，这些情感、修辞实例化的具体过程，即为风格化过程。

四、修辞与逻辑解释项

修辞作为符号文本的逻辑解释项或曰最终解释项( ultimate interpretant) 而
存在。皮尔斯认为，逻辑解释项作为一个第三性概念，是符号对解释者产生的解
释规则或者法则〔20〕。如皮尔斯自己所述，“符号的最终效力( ultimate effect) ，正
是由于它是符号特征所预期的，或者注定会有的一种效力，因此它或多或少地都
具有一种习惯本质或者形式本质……”〔21〕。依据这一论断，笔者认为修辞作为
一个第三性概念，是符号文本的建构法则及其解释规则。此点与赵毅衡教授提
出“修辞就是文本本身的内部组成方式，而不是文本背后的符义编码或附加编
码”的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修辞作为文本的建构法则，是因为它是文本的根本构造方式。皮尔斯符号
学被称为“逻辑—修辞”符号学路径〔22〕，说明修辞在符号学理论中的重要基础。
符号作为符号构成的最基本要素，在皮尔斯符号学中是完全按照修辞格 ( 像
似—指示—规约) 进行三分的。同样，皮尔斯根据三性原理，把符号学一分为
三，其中第三分支就被他命名为“普遍修辞学”( universal rhetoric) ，并赋予该分
支以极高的地位，他曾把该学说视为是符号学体系中“最高且最活跃的分支”，
并且认为它将“导向最为重要的哲学结论”。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修辞学可
以为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提供“修辞证据”，他坚持认为任何理论提出的概念必须
要以修辞证据作为支撑，否则理论就是“不完善”( imperfection) 的:“理论中所得
出的推论、准预言都需要转而求助修辞证据”〔23〕，也即具体的实际观察来验证这
些推论是否有效。

同样，相较于情感与风格，修辞作为文本的解释规则，也是由逻辑解释项的
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皮尔斯认为逻辑解释项之所以又被称为最终解释项，是因
为符号为了与一个符号系统相连接或者形成相互联系———也即符号把自身“翻
译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中”———所采用的一种方法。“系统”，据皮尔斯所述，“就
是在一个连接关系的群体中，由所有那些能够相互支撑彼此的对象所组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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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合”〔24〕。换言之，修辞作为最终解释法则，它串联起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
互方式，以及解释方式。

最后，修辞作为最终逻辑解释项或者逻辑解释项，是一种解释习惯，或者说
是符号解释所产生一种行为习惯( habit of action) :“那种有意形成且能自我分析
( self － analyzing) 的习惯……是一种生动传神的定义，即那种名副其实的且最终
的逻辑解释项”〔25〕。因此，依照皮尔斯这一说法，它是在文本的修辞建构过程
中，当某些修辞特征成为习惯而固定下来，也就是成为了我们所谓的“体裁”，而
体裁的实例化即为“风格”。

综述，通过借助皮尔斯解释项三分的原理，我们可以从文本与解释之关系的
角度，对情感、风格与修辞之间的区别和相互联系有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情感作
为第一性的情绪解释项，它具有普遍性与模糊性，存在于符号文本传播过程的所
有环节;但随着符号传播过程继续，它最终会被作为第二性的能量解释项实例
化，这种实例化即为“风格”; 作为第三性的修辞，它是文本构筑与解释的最终法
则，最后以解释习惯暂时在符号衍义过程中固定下来。而风格作为中介，也可以
将这种解释习惯实例化，这种实例化的结果即为“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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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Degree Zero doesn’t really exist; it’s only a culture hypothesis．
Key words: emotion research; rhetoric; stylistics; text semiotics; writing degree zero

Tan Guanghui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On Style，Emotion and Rhetoric : From Peircean
Trichology of Interpretant

Abstract : The relation among style，emotion and rhetoric is similar with Peircean trichology of inter-
pretant，f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xt’s receiving and interpreting． Emotion as the emotional inter-
pretant( Firstness) ，is vague and general，existing in all the process of semiosis． However，emotion
will be ultimately embodied as the energetic interpretant ( Secondness) ，that is，the style． The above
process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transition from sign’s immediate object to its dynamic object．
While rhetoric as logic interpretant( Thirdness) ，is principle or law of both text construction and in-
terpretation． It finally will become as the interpreting habit，which is the genre of the style．
Key words: style; emotion; rhetoric; emotional interpretant; logic interpretant; logic interpretant

Zhao Xingzhi1 ＆ Peng Jia2

1． Sichuan University; 2．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to Undertake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bstract : Since the great reform in the 1970s，along with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midwest area
of China，undertak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become the main promoter of economic growth for
this area gradually． However，besides the rapid increase of GDP，industrial transfer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such as resource depletion and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In order to a-
void the situation that polluters gain benefits while residents pay the debt，governments should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tect the public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overnments are sup-
posed to make ensure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ould not change because of certain
groups’benefi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er，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ecessary to en-
sure effective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which aim to coordinate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
ment． To achieve the general public particip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
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must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imeliness and accura-
c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also crucial． In addition，new forms of public partici-
pation in the innovative era are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especially NGOs．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Ren Xueping ＆ Zuo Xiaoha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China
und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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